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2017年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年报

一、公司主动公开信息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2.办公地址：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50号
3.营业场所及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外线）：09715192788
4.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及编号：3131208-00040
（二）企业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及时限

    1.办理用电业务程序：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均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了19个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并认真执行。
    2.办理用电业务时限：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均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了办理用电业务各个环节的时限，并认真执行。
    （三）公司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
2017年，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均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网站上公开了公司当前目录电价和各项杂项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电价、其他收费价格、用电信息采集终端标准、电能表赔表费价格方面的文件）有关规定、并认真执行。

售电电费。按照省发改委《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合理调整青海电网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17〕513号）文件执行。

临时接电费及高可靠性供电费。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号） 、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青计价格〔2004〕25 号）、《关于高可靠性供电费用和临时接电费用问题的补充通知》（青发改物价〔2005〕61 号） 文件执行。

用户变更用电业务费、部分用户变更用电业务费特定标准及其他用户变更用电业务费按照省发改委《关于电力服务价格的批复》（青计价格〔2003〕751 号）、青电营销〔2015〕 284 号文件执行。

    基本电费。按照《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16〕591号）文件执行。
（四）供电质量和“两率”情况

    2017年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各级供电公司均公告了公司执行的供电质量标准，并按照每季度次月15日前公布上一季度电压合格率、供电可靠率的要求，公开了10千伏及以上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城市居民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农村居民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城市、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信息。

    2017年，西宁公司10千伏及以上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完成99.986%，城市居民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完成99.99%，农村居民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完成99.797%，城网供电可靠率99.9477%,农网供电可靠率完成99.7918%。均符合《供电监管办法》的规定。

（五）停限电有关信息

在信息公开网站上各级供电公司及时公告了公司计划停电、临时停电有关信息。

1.计划停电信息情况：2017年，公司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安排停电共1174次，其中，1174次计划停电公告提前7天进行发布，0次计划停电公告没有提前7天进行了发布。

2.临时停电信息情况：2017年，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因供电设施故障等需紧急停电检修的临时停电共22次，其中，22次临时停电公告提前24小时进行了发布，0次临时停电公告没有提前24小时进行发布。

2017年，公司发布停电公告信息的媒体主要有《青海日报》、《西宁晚报》、《西海都市报》和各地市县公司电视台等媒体，停电信息公告了停电区域、停电线路和停电时间，并在网站上广告。

（六）企业供电服务所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定的涉及用电客户利益的有关规定

2017年，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员工服务十个不准》、《调度交易服务“十项措施”》和《供电服务“十项承诺”》相关要求。

（七）公司供电服务承诺以及投诉电话

2017年，公司各级供电公司网站上公告了新修订的《、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内容，公告了95598服务热线为公司的投诉举报电话，并在青海省电力公司对外网站上公开了公司投诉信箱，接受社会各界和客户的监督。

2017年，西宁公司共受理来自95598服务热线、12345热线、12398投诉电话和其他渠道的投诉电话（信函）728起，按时调查处理728起，回访投诉人728起（回访不成功0起），客户满意率99.2%。

（八）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

二、公司依申请公开信息的情况

2017年，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均执行2017年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告的《信息公开指南》，明确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申请办理程序和办理时限及工作要求，编制上传了《供电信息公开申请表》供申请人下载使用。

三、公司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7年公司按照能监会《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制定了《青海省电力公司供电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明确了“需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应在客户支付相关费用后给予提供”的规定，但2017年因没有收到社会“供电信息公开申请”，因此，没有发生收取信息公开费用及减免费用情况。

四、因公司信息公开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情况

2017年，公司没有发生因公司信息公开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情况。

五、公司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

经检查，公司个别县级供电公司存在信息公开发布过程不规范的情况，虽然相关停电信息在95598网站及热线电话公告用户满足提前7天及24小时的要求，但在电视、媒体或现场张贴公告实际通知到用户的时间不满足相关时限要求。

（二）改进措施

严格按照电监会相关要求，95598网站、热线电话公告发布时间与电视、媒体或现场张贴公告通知到用户保持一致，确保用户提早得到相关停电信息，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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